2011年实务评分预测
珍珠奶茶 于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第一题 无效宣告请求书


	要点分值

	专利复审委员会：

本请求人A公司根据《专利法》第45条规定，请求宣告B公司的专利号为ZL201020345678.9、名称为“即配式饮料瓶盖”的实用新型专利全部无效。以下简称“本专利”。


	3分

	一、证据说明

1、对比文件1：中国专利，专利号ZL200920345678.9、申请日2009年12月*日、授权公告日2010年*月*日

     （申请日介于本专利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授权公告日晚于本专利申请日，可能成为享有优先权的技术方案的抵触申请，不享有优先权的技术方案的现有技术）
	1分
1分



	2、对比文件2：中国专利，专利号ZL200720345678.9、申请日2007年*月*日、授权公告日2008年*月*日

     （授权公告日早本专利的优先权日，是本专利的现有技术）
	1分



	3、附件3：作为对比文件1优先权基础的美国专利译文


	1分

	二、新颖性和创造性
	

	1、请求人认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已记载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美国专利中，可享有优先权。

对比文件1公开了一种茶叶容置瓶盖，包括顶壁、侧壁、内螺纹、容置空腔、环状凸部和滤网。滤网除了一般隔挡片可将材料保存在容置空腔中的功能以外，还附带过滤功能，属于隔挡片的下位概念。
由此可知，对比文件1完全公开了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并且两者的技术领域、所解决的技术问题和预其技术效果也完全一样，都是将材料保存在容置空腔内。对比文件1的申请日介于本专利的优先权日与申请日之间，构成权利要求1的技术方案的抵触申请。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1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2款规定的新颖性。

	1分
1分
1分

1分
3分

2分
1分

	2、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对比文件2的授权公告日早本专利的优先权日，是本专利的现有技术。
对比文件2公开了一种即配式饮料瓶盖，包括顶壁、侧壁、内螺纹、管状空腔、密封簿膜。其中，密封簿膜属于权利要求1中隔挡片的下位概念，管状空腔与权利要求1中容置空腔结构、功能均相同，两者实质相同。
相对于对比文件2，权利要求1具有区别特征环状凸部，其作用是固定隔挡片。在对比文件2中，管状空腔下端用于固定密封簿膜，其作用与环状凸部相同。因此相对于对比文件2，权利要求1并未解决任何技术问题，因此不具有进步。
因此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

	1分

3分
1分
1分
2分

1分

	3、权利要求2相对于对比文件2，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2中的“热压密封簿膜”特征并未记载在作为优先权基础的美国专利中，不能享有优先权。
由于热压工艺并不能使权利要求2中的密封簿膜区别于现有技术，权利要求2的附加特征也已由对比文件2公开。
权利要求2是对权利要求1的进一步限定，因此在权利要求1相对于对比文件2不具有进步前提下，权利要求2相对于对比文件2同样不具有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

	1分

1分

2分

	4、权利要求2相对于对比文件1和2的结合，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由于权利要求2不能享有优先权，对比文件1构成现有技术。

两篇对比文件与本专利技术领域相同，而对比文件1多披露了环状凸部特征，因此认为对比文件1是最接近的现有技术。
相对于对比文件1，权利要求2存在区别特征：热压密封簿膜，因此相对于最接近的现有技术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使得材料密封地保存在容置空腔中。而对比文件2中管状空腔下端用密封簿膜封闭，其作用与区别特征相同。因此对比文件1给出了将密封薄膜固定在环形凸部上的启示。而区别特征也未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此，相对于对比文件1和2的结合，权利要求2不具有实质性的特点和进步。不具备《专利法》第22条第3款规定的创造性


	1分

2分

2分

2分

1分

1分

2分

	三、《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2款关于必要技术特征规定  ❶
	1分

	根据上述分析，权利要求1、2明显不符合授权条件，在权利要求1、2被宣告无效的基础上，权利要求3可能成为独立权利要求。

权利要求3提出了设置尖部，意图解决用手打开隔挡片不方便卫生的技术问题。但事实上仅靠设置尖部并不能打开隔挡片。因此，权利要求3作为独立权利要求缺少解决技术问题的必要技术特征。

	2分
3分

	四、《专利法》第26条第4款关于清楚限定
	1分

	权利要求4引用了权利要求1或2，其特征部分写道“设置所述尖部顶壁为弹性材料”，然而权利要求1和2中均未提及尖部，此处关于尖部的限定无基础。因此权利要求4保护范围不清楚。

	4分

	综上所述，本专利的权利要求1-2不符合《专利法》第22条规定，权利要求3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0条第2款规定，权利要求4不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4款规定。请求复审委员会宣告该专利权全部无效。


	2分

	给客户的建议：
1、在无效宣告理由中，权利要求1、2、3无效前景较好。专利权人可能将权利要求1、2删除，权利要求3、4合并为新的独立权利要求，可克服上述缺陷，维持专利权有效。

2、客户最好能进一步检索能破坏上述合并后的独立权利要求的创造性的现有技术，并在今后审查员指定的期限内，补充证据和陈述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❶  由于权利要求3不需要通过合并式修改即可得以维持，该理由没有机会在补充意见中增加；而假如权利要求3被维持有效，客户实施附件5时将构成侵权。因此只能在此陈述。
	3分
3分

	第二题  权利要求书撰写

1、一种即配式饮料瓶盖，包括顶壁、侧壁，所述顶壁、侧壁与隔挡层围成容置空腔，侧壁下方具有与瓶口的外螺纹配合的内螺纹，用于刺破隔挡层的刺破装置（4分），其特征在于：还包括一限制刺破装置与隔挡层相向运动的阻止装置。

	4分
6分
8分

	    2、如权利要求1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顶壁开设孔，所述刺破装置是贯穿所述孔的栓盖，所述栓盖包括位于顶壁外侧的栓头和贯穿所述孔的栓体，所述栓盖与所述顶壁之间设有所述阻止装置。

	5分

	    3、如权利要求2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阻止装置是设在所述栓头与所述顶壁之间的带有开口、可从栓体去除的卡环或者可撕开的拉环。

	10分

	    4、如权利要求3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栓头与所述顶壁夹设可将所述栓头与所述顶壁分开的弹簧。

	2分

	5、如权利要求2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栓体带有外螺纹，所述阻止装置包括由所述顶壁向下端延伸的筒部，所述孔设于所述筒部中心且带有内螺纹，该内螺纹与所述外螺纹配合。


	5分

	6、如权利要求2-5任一项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栓体的下端带有朝向隔挡片的尖部。❶

	3分

	7、如权利要求1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刺破装置是与所述瓶盖配合、向上运动可接触隔挡层的所述瓶口，所述阻止装置是设于瓶盖下端的拉环。


	5分

	8、如权利要求7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拉环包括环体以及将所述环体与瓶盖下端连接的多个可拉断的柱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❶ 由于从客户材料中反映，瓶口亦能打开隔挡件，可知尖部不是必要特征。
	3分

	9、如权利要求1-5、7-8任一项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挡件为密封薄膜。

	2分

	10、如权利要求1-5、7-8任一项中的瓶盖，其特征在于：所述侧壁上设置环状凸部，所述隔挡件固定在该环状凸部上。

	2分

	对客户的说明：

1、关于材料能否作为技术秘密保护

本申请保护的一种瓶盖，解决了现有技术中存在的，在运输过程中不小心破坏隔挡片的技术问题，提供一种在运输时防止破坏、而在饮用时却能很方便地打开冲饮材料的即配式饮料瓶盖。
说明书中清楚、完整地记载了实现上述目的的瓶盖结构，本领域技术人员通过说明书完全可以实现，因此说明书公开充分。符合《专利法》第26条第3款的规定。
至于材料的改进，是为了达到最佳的效果，而非实现本发明所必需的技术内容。可以作为技术秘密保护。

	5分

	2、合案理由
客户提供的材料中列举了2种可破坏隔挡层的实施例，包括向下运动的栓盖、向上运动的瓶口；还列举了3种可阻止破坏的实施例，包括螺纹配合结构、卡环、拉环。已覆盖了本领域技术人员所能进行的变型方式，因此独立权利要求的上位概念概括方式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
由于实施例的各种形式无法用结构特征概括，因而采用功能性限定的技术特征“刺破装置”“阻止装置”，该功能限定不包含不能解决发明技术问题的方式。
也可采用将3种阻止破坏的技术方案以并列独立权利要求的形式申请，由于3个技术方案解决的技术问题相同，在技术上相互关联，属于一个总的发明构思，可以合案申请。但这种归纳方式将缩小权利保护范围。

	5分

	3、简述新颖性和创造性

现有技术中均未公开用于限制刺破装置与隔挡层相向运动阻止装置，也不存在用于解决在运输过程中不小心破坏隔挡片的技术问题的启示，本发明的即配式饮料瓶盖在运输时能防止破坏、而在饮用时却能很方便地打开冲饮材料。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具有授权前景。
	5分


